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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文文法教材》 
配合佛典實例說明 

 
林崇安編著 

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，2004 
 

說明 
 

 
一、本書主要依據突彌桑菩札的《松居巴》（藏文文法三十頌）中的虛

字類別，來掌握藏文的文法，並且選取佛典的實例來說明──主要

選自《瑜伽師地論．攝異門分》。 
 
二、本書共有以下十八類的虛字： 

01.完結詞，例如： ro,   so 。 

02.囉聲（＊業聲 ＊為聲 ＊依聲），例如：du,  na 。 

03.＊屬聲，例如： gi 。 

04.＊作聲/具聲，例如： gis 。 

05.嚴攝詞，例如：yang 。 

06.帶餘詞，例如：ste 。 

07.分合詞，例如：’am 。 

08.而云詞，例如：cing,  zhe。 

09.一令詞，例如：zhig 。 

10.呢聲，例如： ni 。 

11.合分詞，例如： dang 。 

12.＊從聲，例如： las 。 



 

2 

13.＊名聲，例如： dag 。 

14.＊呼聲，例如：kye 。 

15.彼聲，例如： de 。 

16.總聲，例如：gang 。 

17.我聲，例如： po 。 

18.遮聲，例如： mi 。 

 
三、此中，＊業聲 ＊為聲 ＊依聲 ＊屬聲 ＊作聲/具聲 ＊從聲 

＊名聲  ＊呼聲，於文法中，合稱作「八囀聲」。 
 
四、此中，前九類（1-9）是不自由虛字，使用時會受虛字前的「後音」

影響；後九類（10-18）是自由虛字，使用時不受「後音」影響。 
 
五、藏文十個「後音」是： 
 
 
  

 
 
 

六、藏文兩個「再後音」是： 
 
  
 

 
 
 
 

七、後音 s 及再後音 s 之後的虛字用法相同。 

 

八、再後音d， 稱作「強」（強 d 或 猛 d），今日藏文已省略而

不寫出，本書圖表中以（）/（d）表之。 

         
g ng d n b m h r l s 


s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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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沒有後音的字，稱作「無後音字」(/ mtha’- med)，又稱作「無

尾字」，本書圖表中以 (-) 表之。 
 
十、藏文三十字母的羅馬對音是： 
  
 

   
ka kha ga nga 

   
ca cha ja nya 

   
ta tha da na 

   
pa pha ba ma 

   
tsa tsha dza wa 

   
zha za ’a or ha ya 

   
ra la sha sa 

   

ha a   

 
 
十一、本書所選取的佛典實例，主要選自《瑜伽師地論．攝異門分》。

凡是對唐玄奘舊譯論典有所更正的字句，用括號〔〕標出；補充的

句子則用括號（）標出。本書書末有《心經藏漢對讀》（唐法成由

藏譯漢）及《攝異門分˙白品》（唐玄奘依據梵本譯漢），供對讀以

及文法練習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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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藏字的拼音方式，可以參考《藏文拼音教材》（諦聽文化出版，

1993），並配合錄音帶來學習。此中，共有三十一種拼音形式。此

書書末附有藏文《心經》及《唯識三十頌》供拼音練習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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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類 完結詞 
 

完結詞（rdzogs-tshig）大多用於句末，表示句義完結。共有

11個完結詞。 
 
 
 後音  虛字（完結詞） 

/g  /go  

/ng /ngo 

/d /do 

/n /no 

/b /bo 

/m /mo 

/ḥ /ḥo or ‘o 

/r /ro 

/l /lo 

/s /so 

（）/（d） /to 
 

(-) /ḥo or ‘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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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 
 


1. 此中樂受，由無常故，必有變壞。 



2. 一切苦受，由無常故「生」。 



3. 住相續皆起於苦。〔相續生故住。〕 





4. 又「我生已盡」者，有二種生：生身生，此如前說；二、煩惱生。 



5. 此〔二〕微薄故，亦說為盡；此則記別初之二果。 



6.「梵行已立」者，謂不還果，非梵行貪，此永斷故。 



7.「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」者，謂阿羅漢。 



8. 言我慢者，謂即此慢。 



9. 即彼諸纏，名為執著。 



10. 即彼麤重，名為隨眠。 



11. 又復，塵者，所謂我慢及見所斷一切煩惱。 



12. 垢謂二品所有麤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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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類 囉聲 
 

囉聲 （la-don）有七個虛字：su  ru  tu  du  na  ra  

la ，作為「業聲」、「為聲」、「依聲」之用。 
 

後音 虛字（囉聲） 

/g  /tu 
    

/na /la 

/ng 
 

/du 
  

/na /la 

/d 
 

/du 
  

/na /la 

/n 
 

/du 
  

/na /la 

/b /tu 
   

/na /la 

/m 
 

/ du 
  

/na /la 

/ḥ 
  

/-r  

/ru 

 
/na /la 

/r 
 

/ du 
  

/na /la 

/l 
 

/du 
  

/na /la 

/s 
   

/su /na /la 

（）
/(d) 

 /tu 
   

/na /la 

 
(-) 

  
/-r  

  /ru 

 
/na /l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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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業聲（las-su-bya-ba’i-sgra）：用以表示「動作作用於對象」

時的虛字，猶如英文的 to, on 等。 

──支分：唯彼（de-nyid）用作修飾動作的副詞。 

＊ 為聲（dgos-ched-kyi-sgra）：用以表示「為了某目的」而動

作的虛字，猶如英文的 for 等。 

＊ 依聲（rten-gnas-kyi-sgra）：用以表示「方位、時間」等依

存關係的虛字，猶如英文的 in , on 等。 

──支分：時間（tshe-skabs），也猶如英文的 in , on 等。 

 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明者，悟入盡所有事。 



2 覺者，悟入如所有事。 



3. 言思惟者，隨所受持、究竟法義，審諦觀察。 



4. 復有差別：言解了者，於所知事，作意發悟。 



5. 等解了者，既發悟已，方便尋求。 



6. 近解了者，求已決定。  



7. 云何當觀苦受如箭？ 



8. 謂如毒箭乃至現前常惱壞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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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云何當觀樂受為苦？ 





10. 謂由此受，貪所隨眠，由隨眠故取當來苦，於現法中能生壞苦，如是當觀樂受

為苦。 



11. 言愛盡者，謂不希求未來事故。 



12. 言離欲者，謂無現在受用喜樂故。 



13. 言義利者，名所求事能引義利。 



14. 復次，言善說者，謂諸文句善圓滿故。 



15. 言善覺者，謂能善現等覺義故。 



16. 又言善者，謂能攝受可愛果故。 



17. 言無罪者，謂能攝受自他利故。 



18. 毘缽舍那者，謂即於前所了別義，審觀察故。 



19. 推尋者，謂取彼諸相故。 



20. 極推尋者，謂取彼隨好故。 



21. 復有差別：推尋者，謂尋求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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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最極推尋者，謂於得失推搆尋思。 



23. 智者，謂聞言說為先慧。 



24. 見者，謂見言說為先慧。 



25. 覺者，謂覺言說為先慧。 



26. 知者，謂知言說為先慧。


27. 智者，謂知不現見境。 



28. 見者，謂見現見現在前境。 



29. 言見法者，謂於苦等如實見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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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類 屬聲 
 

屬聲（ ‘brel-ba’i-sgra）：表示領有與所屬關係的虛字，猶如

英文的 of。共有5個。 
 

 後音 虛字（屬聲） 

g  gi 
   

ng gi 
   

d 
 

kyi 
  

n 
  

gyi 
 

b 
 

kyi 
  

m 
  

gyi 
 

ḥ 
   

’iyi 

r 
  

gyi 
 

l 
  

gyi 
 

s 
 

kyi 
  

（）
/(d) 

 
kyi 

  

 
(-) 

   
’iy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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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1. 白品與黑品，異門等宣說。 



2. 為開悟義覺，略總頌應知。 





3 非緣於他者，謂於此法內自所證，非但隨他聽聞等故。 



4. 非餘所引者，謂於大師所有聖教，不為一切外道異論所引奪故。 



5. 等解了者，謂了自相故。


6. 近解了者，謂了共相故。 



7. 天人師者，由彼天人解甚深義，勤修正行有力能故。 





8. 言佛陀者，謂畢竟斷一切煩惱并諸習氣，現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 



9. 薄伽梵者，坦然安坐妙菩提座，任運摧滅一切魔軍大勢力故。 





10. 若了知彼是增上已，即便殷重，隨其所能、盡己所有而為說法。為欲開示彼彼

差別未曾有義，非直華詞樂說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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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類 作聲/具聲 
 

作聲/具聲 
（byed-pa-po’i-sgra）：表示「作者作出動作」的虛字（作聲），或「藉助於

工具」的虛字（具聲），猶如英文的 by。共有5個作聲/具聲。 

 
 後音 虛字（作聲/具聲） 

g  gis 
   

ng gis 
   

d 
 

kyis 
  

n 
  

gyis 
 

b 
 

kyis 
  

m 
  

gyis 
 

ḥ 
   

-s 

yis 

r 
  

gyis 
 

l 
  

gyis 
 

s 
 

kyis 
  

（）
/(d) 

 
kyis 

  

 
(-) 

   
-s 

yi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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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



1. 內自所證者，唯信他等不能證故。 



2. 諸有智者者，謂學、無學。


3. 此中，若修者，謂由了相作意故。 



4. 若習者，謂由勝解作意故。 



5. 多修習者，謂由餘作意故。 



6. 永寂靜者，由見道故。 





7. 永滅沒者，由修道故。當知此中，由二種道，斷煩惱事，顯無餘斷。 





8. 言慧燈者，謂於如來所說經典，甚深建立等開示故。 



9. 慧無闇者，謂身作證。 



10. 了者，謂了相作意。 



11. 解者，謂勝解作意。 



12. 知者，謂遠離等作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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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類 嚴攝詞 
 

嚴攝詞（ rgyan-sdud）：用以表示「莊嚴」（修飾）或「集攝」的

虛字，猶如英文的 but 等。共有3個嚴攝詞。 

 
 後音 虛字（嚴攝詞） 

g  kyang 
  

ng 
 

yang 
 

d kyang 
  

n 
 

yang 
 

b kyang 
  

m 
 

yang 
 

ḥ 
 

yang ’ang 
 

r 
 

yang 
 

l 
 

yang 
 

s kyang 
  

（）/(d) kyang  
  

 
(-) 

 
yang ’a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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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1. 於諸法中得無所畏者，謂於自所證，若他詰問，無悚懼故。 





2. 非苦樂受，已滅壞者，由無常故，說之為苦。 
已生起者，滅壞法故，亦說為苦。 
此滅壞法，彼二所隨逐故，與二相應故，亦名為苦。 



3. 難見者，天等趣中不可見故。（有見者，天等趣中亦可見故。） 



4. 還離者，謂誤犯已，即能如法而悔除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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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類 帶餘詞 
 

帶餘詞 （lhag-bcas）：用於「引出餘意」、「結合前後文」、「揭

示主張」的虛字，猶如英文的 i.e., 等。共有3個帶餘詞。 
 
 後音 虛字（帶餘詞） 

g  ste 
  

ng ste 
  

d 
 

de 
 

n 
  

te 

b ste 
  

m ste 
  

ḥ ste 
  

r 
  

te 

l 
  

te 

s 
  

te 

（）
/(d) 

  
te 

 
(-) s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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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



1. 言常恒者，謂即於此正加行中，能常修作，能不捨軛。 



2. 言正信者，謂於大師說正法時，於此正法既聽聞已，獲得淨信。 



3. 言尋思者，即依如是無倒法、義，起出離等所有尋思。 



4. 無足有情者，如蛇等。 



5. 二足有情者，謂人等。 



6. 四足有情者，如牛等。 



7. 多足有情者，如百足等。


8. 善說法者，道理所攝故，任持勝德故。 





9. （依止般若波羅蜜多，心無障礙，無有恐怖，超過顛倒，究竟涅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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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類 分合詞 
 

分合詞（’byed-sdud）：用以表示分別、攝合、疑問的虛字，

猶如英文的 or 等。共有11個分合詞。 
  
 後音  虛字（分合詞） 

g  gam  

ng ngam 

d dam 

n nam 

b bam 

m mam 

ḥ ’am 

r ram 

l lam 

s sam 

（）/(d) tam 
 

(-) ’a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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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

1. 并沙門、婆羅門眾生者，謂諸沙門、若婆羅門，生在人中，希求魔、梵而修行者。 


2. （知足不知足？）  


3. （有無功德？）

4. （金或銀？）

5. （銀或金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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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類 而云詞 
 

而云詞（ zhing-sogs）：表示「而」、「云」、「所謂」的虛字。

分而詞一組及云詞三組。 

 
（一） 而詞一組 

【cing  zhing  shing】
 
 後音  虛字（而詞） 

g  cing 
  

ng 
 

zhing 
 

d cing 
  

n 
 

zhing 
 

b cing 
  

m 
 

zhing 
 

ḥ 
 

zhing 
 

r 
 

zhing 
 

l 
 

zhing 
 

s 
  

shing 

（）/(d) cing 
  

 
(-) 

 
zh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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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1. 言慧明者，謂他所引，則他所引善加行慧。 



2. 分別者，謂略說已，分別開示、解其義趣。 



3. 言剛決者，發精進已，終無懈廢，不壞、不退。 



4. 言命者者，謂壽和合，現存活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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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云詞（分三組） 
 

云詞第一組 【ce-na,zhe-na, she-na】 
 
後音  虛字（云詞） 

g   ce-na 
  

ng 
 

zhe-na 
 

d  ce-na 
  

n 
 

zhe-na 
 

b ce-na 
  

m 
 

zhe-na 
 

ḥ 
 

zhe-na 
 

r 
 

zhe-na 
 

l 
 

zhe-na 
 

s 
  


she-na 

（）/(d) ce-na 
  

 
(-) 

 
zhe-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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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1. （若云有無功德？） 



2. 云何行類芭蕉？ 


3. （若云誰知彼意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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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詞第二組 【ce’o, zhe’o, she’o】 
 
後音  虛字（云詞） 

g  ce’o  
  

ng 
 

zhe’o 
 

d ce’o 
  

n 
 

zhe’o 
 

b ce’o 
  

m 
 

zhe’o 
 

ḥ 
 

zhe’o 
 

r 
 

zhe’o 
 

l 
 

zhe’o 
 

s 
  

she’o 

（）/(d) ce’o 
  

 
(-) 

 
zhe’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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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 
 


1. （無罪云云。） 

2. （知罪云云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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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詞第三組 【ces, zhes, shes】 
 
後音  虛字（云詞） 

g  ces  
  

ng 
 

zhes  
 

d ces  
  

n 
 

zhes  
 

b ces  
  

m 
 

zhes  
 

ḥ 
 

zhes  
 

r 
 

zhes  
 

l 
 

zhes  
 

s 
  

shes  

（）/(d) ces  
  

 
(-) 

 
zhe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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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說明： 
 


1. 雖實無有而顯現者，謂於此中實無樂故。 



2. 虛者，空無我故。 



3. 偽者，不淨故。 



4. 不堅者，無常故。此則顯示無四顛倒 。 



5. 復次，即此大師亦稱第一，自義行故。 



6. 亦稱為尊，他義行故。 



7. 亦稱為勝，俱義行故。 



8. 亦稱為上，映蔽一切諸外道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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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類 一令詞 
 

一令詞（cig-sgra）：共有cigzhigshig3個一令詞。 

有兩種用法：（一）單一詞，（二）命令詞。 
 
後音  虛字（一令詞） 

g  cig 
  

ng 
 

zhig 
 

d cig 
  

n 
 

 zhig 
 

b cig 
  

m 
 

zhig 
 

ḥ 
 

zhig 
 

r 
 

zhig 
 

l 
 

zhig 
 

s 
  

shig 

（）/(d) cig 
  

 
(-) 

 
zhig 

 

 



 

30 

舉例說明： 
 
【單一詞】 


1. （一些）

2. （某一）

3. （一沙彌）


4. 言憶念者，於所觀察一切法、義，能不忘失，於久所作、久所說中，能正隨念。 


5. （某地） 
 
 
【命令詞】 


1. （置手中！）

2. （勿至此！）

3. （砍柴！） 
 



 

31 

第十類 呢聲 
 

呢聲（ni-sgra）：虛字（ni）作為「別出、指定」、「添補字句」

之用。 
 

舉例說明： 


1. 又，若修者，謂於所知事而發趣故。 



2. 若習者，謂無間殷重修加行故。 



3. 多修習者，謂於長時熟修習故。 



4. 復次，無餘斷者，謂是總句。 



5. 永棄捨者，諸纏斷故。 



6. 永變吐者，隨眠斷故。 



7. 言永盡者，過去解脫故。 



8. 永離欲者，現在解脫故。 



9. 言永滅者，未來解脫故。 



10. 依等〔我執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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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類 合分詞 
 

合分詞 （dang-sgra）：虛字（dang）作為「合集」、「分開」、

「原因」、「時間」以及「教誡」之用，猶如英文的 and 等。 
 
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義妙者，謂能引發利益安樂故。 



2. 文巧者，謂善緝綴名身等故，及語具圓滿故。 



3. 所言空者，無常、無恒、無不變易真實法故。 



4. 言無我者，遠離我故、眾緣生故、不自在故。 





5. 為舍、為洲、為救、為歸、為趣者，由後後句釋前前句，顯出離義。




6. 道理者，具四道理故，謂觀待道理、作用道理、法爾道理、證成道理。 





7. 言觀察者，謂由無倒觀察作意，審諦觀察已斷、未斷，有餘、無餘。 



8. 毘奈耶者，隨順一切煩惱滅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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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類 從聲 
 

從聲（’byung-khungs-kyi-sgra）：  

用以表示「從由」、「比較」、「原因」的虛字，有lasnas二個

虛字，譯為： 
 

（1）從…（猶如英文的 from） 

（2）比… 

（3）從…乃至…（通常用，猶如英文的 from, till 等） 

（4）原因（通常用） 

 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義行者，謂思所成善法攝故。 



2. 言法行者，謂聞所成善法攝故。 



3. 言善行者，施戒所成善法攝故。 



4. 調柔行者，謂修所成善法攝故。 



5.《瑜伽師地論．攝異門分》 



6. 所言〔得慧〕者，謂已證得出世間慧，後時所得世間妙慧。 



7. 有色有情者，謂從欲界乃至第四靜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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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無色有情者，謂從空無邊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。 



9. 其慧根者，謂於他所證，能遍了知增上力故，諸所有慧。 



10. 復有差別：黠了者，了知自相故。 



11. 通達者，了知共相故。 



12. 慧者，謂俱生生得慧。 



13. 明者，謂由加行習所成慧。 



14. 越渡惑者，謂於自所證。 



15. 越渡疑者，謂於他所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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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類 名聲 
 

名聲（ming-tsan-gyi-sgra）： 

用以表達一切事物的「名」，可配合（nyid）、（dag）、 （rnams）

來表示單、雙、多數。 
 
舉例說明： 
 




1. 有想有情者，謂從欲界乃至無所有處，除無想天。 



2. 無想有情者，謂無想天。 



3. 諸無學慧，謂阿羅漢菩提所攝。 



4. 於諸法中者，謂於自相、共相所住法中。 



5. 并諸天人眾生者，謂於天中，除魔及梵。 



6. 於其人中，除沙門、婆羅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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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類 呼聲 
 

呼聲（bod-pa’i-sgra）： 

配合事物的「名」，用作呼喚、感嘆的虛字。猶如英文的：Hi！ 

 
舉例說明： 

 
（Kye！一切勝者一慈父：智慧之寶庫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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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類 彼聲 
 

彼聲（de-sgra）： 

配合事物的「名」，用作指示代名詞之用，常譯為「此」。當有遠近

二物時，遠稱用(de)，譯為「彼」；近稱用 ( ’di)，譯為「此」。猶如

英文的：that, those; this, these。 
 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此中，大師所謂如來。 


2. 紹師即是第一弟子，如彼尊者舍利子等。 



3. 言利益者，名為善行。樂為此故，名樂利益。 
樂為此故，名樂安樂。 



4. 言策勵者，既勇悍已，於彼加行正勤修習。 



5. 言慧曜者，謂即由此修所成慧。 



6. 純一者，謂不與一切外道共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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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類 總聲 
 

總聲（gang-sgra）： 

相關的四個虛字是（gang）（ci）（ji）（su）, 配合事物的

「名」，用以泛稱人、事、物。 
 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所言欲者，若於是處樂作、樂得。 



2. 所言智者，謂出世間加行妙慧。 



3. 覺者，謂堪能簡擇俱生之慧。 



4. 明者，謂習所得慧。 



5. 復次，所有無常皆是苦者，義何謂耶？ 



6. 黠了者，謂了盡其所有故。 



7. 通達者，謂了如其所有故。 



8. 云何諸所有受，皆說為苦？ 



9. 具足威儀，隨其所能，聽聞正法。 


10.（彼是誰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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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類 我聲 
 

我聲（bdag-sgra）： 

配合事物的「名」，相關的虛字有六個： (pa)  (po)  (ba) (bo) 

(ma)(mo)，猶如英文的 –er, -or 等。 
 
舉例說明： 
 




1. 言襲師者，謂軌範師，若親教師，若同法者，能開悟者，令憶念者。 



2. 所言尊者，共諸聲聞善圓滿故。 



3. 所言上者，於煩惱障得清淨故。 



4. 言無上者，於所知障得清淨故。


5. 言生者者，謂具生等所有法故。 



6. 又慧眼者，謂俱生慧。 



7. 所言應者，應供養故。 



 

40 

第十八類 遮聲 
 

遮聲（dgag-sgra）： 

相關的虛字有(ma) (mi) 用在「名」前； (med)(min) 用

在「名」後，作否定、遮遣本意之用。 
 
舉例說明： 
 


1. 無愁憂者，謂超過一切愛非愛故，又證得已無失壞故。 



2. 不死沒者，謂常住故、不退還故。 



3. 無熾然者，謂清淨故。 



4. 無熱惱者，謂所欲匱乏永止息故。 



5. 無動亂者，謂一切動亂皆滅盡故。 





6. 非有想非無想有情者，謂非想非非想處所有生天。 



7. 言無熱者，謂正遠離自苦邊故。 



8. 言無惱者，遠離受用欲樂邊故。 



9. 不作師拳〔者〕，無所隱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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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復習 
 




1. 無差別者，師與弟子所說文、義相滋潤故、不相違故。 





2. 言慧照者，謂於彼彼所有諸法，以其妙慧能善了知，雖善了知，猶隨他轉而未身

證。 




1. 又簡擇者，謂審定解了。 



2. 最極簡擇者，謂審定等解了。 



3. 極簡擇法者，謂審定近解了。 



4. 前是尋求道。 



5. 今是決定道。 
 


1. 聖教為依而起尋求，說名尋思。 



2. 現量為依，說名思惟。 



3. 比量為依，說名分別。 
 


1. 開示者，謂他展轉所生疑惑，皆能除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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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顯發者，謂自通達甚深義句，為他顯示。 



3. 教者，謂不因他發起請問，由哀愍故說法開示。 



4. 遍開示者，謂無間演說。 
 


1. 復次，初善者，謂聽聞時，生歡喜故。 





2. 中善者，謂修行時，無有艱苦，遠離二邊，依中道行故。 





3. 後善者，謂極究竟離諸垢故，及一切究竟離欲為後邊故。 




1. 復次，言無常者，謂性破壞朽敗法故。 



2. 言有為者，謂依前際所尋思故。 



3. 言造作者，謂依後際所希望故。 



4. 言緣生者，謂依現世眾因緣力所生起故。 




1. 復次，厭者，謂於見道。 



2. 言離欲者，謂於修道離欲究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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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所言滅者，謂於無學一切依滅。 
 


1. 復次，諸法皆以世尊為本者，由佛世尊是其最初現等覺故。 





2. 世尊為〔導〕者，現等覺已，為諸天人等開示故。 



3. 世尊為依者，所說法中，隨所生起一切疑惑，皆能遣故。 
 


1. 復次，厭者，謂於見道。 



2. 言離欲者，謂於修道離欲究竟。 



3. 所言滅者，謂於無學一切依滅。 



4. 前之二種，於加行位，修習厭行及離欲行。 



5. 後之一種，在無學位，行於滅行。 




1. 言觀察者，此說於慧。 



2. 言審慮者，說三摩地。 



3. 如理觀察者，此說二法無顛倒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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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圓滿者，謂無限量故，最尊勝故。 



2. 清淨者，謂自性解脫故。 



3. 鮮白者，謂相續解脫故。 
 




1. 復次，遠塵、離垢者，塵謂已生未究竟智，能障現觀，有間、無間我慢現轉。 



2. 垢謂彼品及見斷品所有麤重。 



3. 令永無故名遠塵、離垢。 
 


1. 言善逝者，謂於長夜，具一切種自利、利他二功德故。 





2. 世間解者，謂於一切種有情世間及器世間皆善通達故；由善悟入有情世間，依前

後際，宿住、死生。 
 


1. 言一切行皆寂止者，謂諸五蘊皆止息故，  



2. 復次，所言空者，謂離一切煩惱等故。 



3. 無所得者，謂離一切所有相故。 



4. 所言滅者，謂餘煩惱斷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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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言涅槃者，謂無餘依故。  
 


1. 復次，無動者，謂一切相皆遠離故。 



2. 無轉者，謂貪愛盡故，於諸境界無轉變故。 



3. 難見者，謂甚深故。 



4. 甘露者，謂生老病死皆永盡故。 



5. 安隱者，謂超過一切人與非人災橫怖畏故。 



6. 清涼者，謂一切苦皆寂滅故，極清涼故。 



7. 善事者，謂現法樂住所緣境故。 



8. 趣吉祥者，謂斷一切煩惱所緣境故。 



9. 涅槃者，謂一切依皆寂滅故。 
 


1. 復次，不相續者，謂死歿已後，餘識不生故。 



2. 言無取者，謂無所住識，無有趣入名色事故，自體永不生故。 



3. 無生長者，謂無有名色更增廣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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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言善知者，知法義故。 



2. 善思惟者，如其正理而思惟故。 



3. 善黠慧者，全分知故。 



4. 善通達者，如實知故。由後二句顯善見性。 



5. 由前二句，顯彼加行。 




1. 又解了者，聞所成慧，諸智論者「如是說」故。 



2. 等解了者，思所成慧。 





3. 審解了者，修所成慧。即於如是三慧行中所有諸忍，名為喜樂、若等喜樂、若遍

喜樂。 
 






無所依者，不為利養、恭敬、名稱故，謂不依止衣服等事，亦不依止禮敬等事，唯

欲令他悟入正法；又不於他有所輕蔑，乃至廣說。 

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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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經藏漢對讀 
@259b No. 255 

【內觀教育版】2004 

藏譯漢：唐․法成法師 (燉煌石室本) 

 


〔梵云：薄伽梵蒂般若波羅蜜多些達亞〕



〔藏云：薄伽梵母〕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



〔敬禮一切佛菩薩〕







如是我聞：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峰山中，與大苾芻眾，及諸菩薩摩訶薩俱。爾時

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。





復於爾時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觀察照見五蘊體性，悉皆是

空。





時具壽舍利子，承佛威力，白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：







若善男子，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，復當云何修學？作是語已，觀自在菩薩摩

訶薩答具壽舍利子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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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善男子及善女人，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，彼應如是觀察：五蘊體性皆空。



色即是空。



空即是色。



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



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皆空。





是故舍利子！一切法空性，無相、無生、無滅、無垢、離垢、無減、無增。







舍利子！是故，爾時空性之中，無色、無受、無想、無行，亦無有識，無眼、無耳、

無鼻、無舌、無身、無意，無色、無聲、無香、無味、無觸、無法。





無眼界、〔無眼識界〕，乃至〔無意界、〕無意識界。



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



無苦、集、滅、道，無智、無得，亦無不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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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舍利子！以無所得故，諸菩薩眾，依止般若波羅蜜多，心無障礙，無有恐怖，

超過顛倒，究竟涅槃。





三世一切諸佛，亦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。







舍利子！是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大密咒者，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，能

除一切諸苦之咒，真實無倒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，是祕密咒。即說般若波羅蜜多咒

曰：



峨帝峨帝，波囉峨帝，波囉僧峨帝，菩提莎訶。





舍利子！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







爾時世尊從彼定起，告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：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如是！如

是！如汝所說，彼當如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，一切如來亦當隨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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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薄伽梵說是語已，具壽舍利子、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、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蘇

羅、乾闥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

〔大乘經薄伽梵母〕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〔完滿〕





〔印度親教師毗瑪拉彌渣及翻譯師比丘寶軍所譯，校譯師善慧及虛空等人所抉擇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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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瑜伽師地論》 

 

《攝異門分˙白品》 
藏漢對讀 

玄奘法師由梵譯漢 

林崇安編，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，2004 





《瑜伽師地論．攝異門分》




總嗢柁南曰：



白品與黑品，



異門等宣說。



為開悟義覺，



略總頌應知。





別嗢柁南曰：



師第一二慧，



四種善說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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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有因緣等，



施戒道廣說。





此中大師，所謂如來。


紹師即是第一弟子，如彼尊者舍利子等。





言襲師者，謂軌範師，若親教師，若同法者，能開悟者，令憶念者。



大師即是立聖教者。



紹師即是傳聖教者。



襲師即是隨聖教者。





開許制止一切應作不應作故，時時教授教誡轉故，當知即是能說、傳說及隨說者。



驅擯造作不應作故，名能獎者。



慶慰造作應作事故，名勝獎者。



於前二事能開示故，名至獎者。



隨所生起一切疑惑皆能遣故，名能導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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惡作憂悔皆能遣故，名勝導者。



一切煩惱及隨煩惱皆能遣故，名至導者。







於諸疑惑能斷除者，謂未顯義能顯發故，已顯發義令明淨故，甚深義句以慧通達廣

開示故。



誓許為作軌範，尊重所依止故。



名第二伴，隨轉伴故。



名為善友，宿昔同處居家樂故，（名為知識）。



父母宗親互相繫屬，名憐愍者。



若非眷屬而施恩惠，名有恩者。



言義利者，名所求事能引義利。



樂為此故，名樂義利。



言利益者，名為善行。



樂為此故，名樂利益。



言安樂者，名安隱住益身心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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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為此故，名樂安樂。



依現法樂，名樂安隱。



依後法樂，說名為樂相應安隱。



於一切事現正隨從，故名信順。



若即於彼補特伽羅處所而起故，名為信。聞彼功德及與威力殊勝慧已。





即於彼法處所而起隨順理門，故名淨信；即由如是增上力故，身毛為豎悲泣墮淚，

如是等事，是淨信相。





聞彼功德威力等已，於行、住等諸威儀中，恒常信彼實有功德，故名信述。



所言欲者，若於是處樂作、樂得。



言精進者，發起加行，其心勇悍。



言策勵者，既勇悍已，於彼加行正勤修習。



言剛決者，發精進已，終無懈廢，不壞、不退。



言超越者，殷重精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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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威勢者，謂過夜分或前一更，被服鎧甲，當發精進。



言奮發者，如所被服，發勤精進，或更昇進，威猛勇悍，發勤精進。



深見彼果所有勝利，故名勇銳。



於勤修時，堪能忍受寒等淋瀝，故名勇悍。





由善了知前後差別，於其勝上差別證中，深生信順，所有精進，名難制伏。





於少下劣差別所證，進修善中，無怯劣故，名無喜足。





言勵心者，謂於精進所有障處一切煩惱及隨煩惱諸魔事中，頻頻覺察，令心靜息。



言常恒者，謂即於此正加行中，能常修作，能不捨軛。



言正信者，謂於大師說正法時，於此正法既聽聞已，獲得淨信。





不放逸者，謂得信已，於樂出離障礙法中，防護其心，恒常發起善法修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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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瑜伽者，受持、讀誦、問論、決擇，正修加行。



言思惟者，隨所受持、究竟法義，審諦觀察。



言憶念者，於所觀察一切法、義，能不忘失，於久所作、久所說中，能正隨念。



言尋思者，即依如是無倒法、義，起出離等所有尋思。



所言智者，謂出世間加行妙慧。



所言解者，謂出世間正體妙慧。



所言〔得慧〕者，謂已證得出世間慧，後時所得世間妙慧。





言觀察者，謂由無倒觀察作意，審諦觀察已斷、未斷，有餘、無餘。



言梵行者，謂八聖支道及與遠離非正梵行習婬欲法。







又言安住餘梵行者，謂三十七菩提分法。彼由三處之所攝受：謂由奢摩他故、由毘

缽舍那故、由修身念故，如其所應，彼自性故、彼品類故。



此中，信、念俱通二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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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即此大師亦稱第一，自義行故。



亦稱為尊，他義行故。



亦稱為勝，俱義行故。



亦稱為上，映蔽一切諸外道故。



亦稱無上，映蔽一切聲聞獨覺下中乘故。









復有差別：言第一者，共諸世間善圓滿故。



所言尊者，共諸聲聞善圓滿故。



所言勝者，共諸獨覺善圓滿故。



所言上者，於煩惱障得清淨故。



言無上者，於所知障得清淨故。



復有差別：言第一者，於欲行善得圓滿故。



所言尊者，於色行善得圓滿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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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言勝者，無色行善得圓滿故。





所言上者，超過一切三界世間善圓滿故。



言無上者，出世間善得圓滿故。



無足有情者，如蛇等。



二足有情者，謂人等。



四足有情者，如牛等。



多足有情者，如百足等。



有色有情者，謂從欲界乃至第四靜慮。





無色有情者，謂從空無邊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。



有想有情者，



謂從欲界乃至無所有處，除無想天。



無想有情者，謂無想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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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有想非無想有情者，謂非想非非想處所有生天。





如是略說品類差別，顯示如來三種第一：謂由蠢動故、由依止故、由心故。



復次，能得慧者，謂總攝一切能引義利所有善慧。



生長增益廣大慧者，謂軟中上品增進差別。



清淨慧者，謂宿世串習經歷多時，其慧成熟。



成辦慧者，謂於諸煩惱遍知、永斷。



圓滿慧者，謂即此善慧，已到究竟。



無退慧者，謂即此善慧，成無退法，究竟出離。



言捷慧者，速疾了知故。



言速慧者，慧無滯礙故。



言利慧者，盡其所有、如其所有，皆善了知故。





言出慧者，於出離法，世間離欲，能善了知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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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擇慧者，於出世間諸離欲法，能了知故。





甚深慧者，於甚深空相應緣起隨順諸法，能了知故。

又於一切甚深義句，皆能如實善通達故。



此中如來慧，能制立。





聲聞等慧，於所制立能隨覺了。

又大慧者，謂即此慧，長時串習故。



其廣慧者，謂即此慧，無量無邊所行境故。



無等慧者，其餘諸慧無與等故。





言慧寶者，於諸根中慧最勝故，如末尼珠，顯發輪王毘琉璃寶令光淨故。



與彼相應故名慧寶，皆得成就。



又慧眼者，謂俱生慧。



言慧明者，謂他所引，則他所引善加行慧。



言慧光者，謂即加行聞思成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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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慧曜者，謂即由此修所成慧。





言慧燈者，謂於如來所說經典，甚深建立等開示故。



言慧炬者，謂於法教，隨量隨時能隨轉故。





言慧照者，謂於彼彼所有諸法，以其妙慧能善了知，雖善了知，猶隨他轉而未身證。



慧無闇者，謂身作證。



其慧根者，謂於他所證，能遍了知增上力故，諸所有慧。





言慧力者，謂於自先後差別所證，能遍了知增上力故，由法道理無退屈慧。





言慧財者，謂能招引一切自在最勝富貴，隨獲自心自在轉故。又此慧寶於一切財最

為殊勝，能為一切世間珍財根本因故。



〔慧寶者〕，如〔所說〕。



慧劍及慧刀者，謂能永斷一切結故。



言慧杖者，謂能遠防一切煩惱、天惡魔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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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慧轡者，縱意根馬於善行地而馳驟故。



慧無墮者，令諸身分不散壞故。



慧垣牆者，遍於一切一門轉故。



慧階陛者，加行道故。



慧堂殿者，到究竟故。





為欲顯示垣牆等三，復說三種，所謂界智、種種界智、非一界智。



又正見者，能善通達真實法故。



有學慧者，如理作意。





復能引發心善解脫、慧善解脫，又於後時，諸有學慧，謂預流果及一來果、不還果

攝。





諸無學慧，謂阿羅漢菩提所攝，若諸獨覺菩提所攝，若諸如來最勝無上菩提所攝。



云何界智？



謂能了知種種界故。若能了知十八界者，名非一界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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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知彼界種種品類，名種種界智。



通達了知彼界、趣、地、補特伽羅，品類差別故。



又微細者，能入真實甚深義故。



言審悉者，具能證入一切義故。



言聰明者，謂與引發慧相應故。



言叡哲者，謂與俱生慧相應故。



或復翻此。



眼者，能取現見事故。



智者，能取不現事故。



明者，悟入盡所有事。



覺者，悟入如所有事。



義行者，謂思所成善法攝故。



言法行者，謂聞所成善法攝故。



言善行者，施戒所成善法攝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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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柔行者，謂修所成善法攝故。



復次，言善說者，謂諸文句善圓滿故。



言善覺者，謂能善現等覺義故。



言出離者，謂世間道斷除眾苦，得出離故。





趣等覺者，謂出世道，為超眾苦而能真實現等覺故。





無差別者，師與弟子所說文、義相滋潤故、不相違故。



有窣堵波者，一切外道天魔及餘世間不能傾動故。



言有依者，具足四依，無失壞故。



大師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者，謂所說教善清淨故。







此中諸句，略顯四種善說法律最極圓滿。

謂初二句，顯文、義圓滿。



次二句，顯果圓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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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三句，顯行圓滿。



後一句，顯師圓滿。





復次，佛世尊〔說法〕，有因緣者，謂有緣起，制立一切所學處故。



有出離者，謂有犯已，制立如法還出離故。



言有依者，謂由四依制立，超越一切惡戒諸毀犯故。





有超越者，制立遠離受用欲樂、自苦行邊，隨順士用令成就故。





有神變者，謂由三種所現神變，為令獲得速疾神通，無間制立正教授故。



復次，解脫捨者，迴向涅槃故，於施果中無繫著故。



常舒手者，殷重廣施故。





樂棄捨者，施前正施及與施後意悅清淨，無追悔故。





祠祀施者，一向如法，不以凶暴，積集財物；時時數數，周遍捨施所施物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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捨圓滿者，謂於福田而奉獻故。



於惠施中樂分布者，謂於父母妻子等所，時時平等而分布故。







如是一切總有六施：一無所依施，二廣大施，三歡喜施，四數數施，五田器施，六

攝受眷屬施。此中依止品類時處布施而說。





復次，廣說戒者，中嗢柁南曰：



尸羅法殺生，



具戒等廣說。






言尸羅者，謂能寂靜毀犯淨戒罪熱惱故，又與清涼義相應故。



言律儀者，謂是遠離自體相故。



言具足者，謂正攝受無悔等故。



言清淨者，攝受現行三摩地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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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言善者，謂能攝受可愛果故。



言無罪者，謂能攝受自他利故。





言無害者，謂能違拒執持刀、杖、鬥、諍等事。



言隨順者，隨順證得諸沙門果及餘所有勝功德故。



言隱覆者，謂常隱覆自善法故。



言顯發者，謂常發露自惡法故。



言端嚴者，謂具攝受諸少欲等所有沙門莊嚴具故。



言福田者，攝受正見、軌範、淨命圓滿德故。



言無熱者，謂正遠離自苦邊故。



言無惱者，遠離受用欲樂邊故。



言無悔者，謂正遠離染污，不樂憂慼事故，



復次，善說法者，道理所攝故，任持勝德故。



毘奈耶者，隨順一切煩惱滅故。



所言聖者，遠離一切雜染污法，令不生 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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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言善者，能與無罪可愛果故。



言應習者，應習近故。



言善哉者，是諸聖賢稱讚事故。





復次，言殺生者，謂如有一，乃至廣說黑品白品，當知廣如《有尋有伺地》中已說。











復次，言具戒等皆廣說者，謂安住具戒，亦能守護別解律儀，乃至廣說。

密護根門，若守護念若常委念，乃至廣說。

於食知量，於諸飲食思擇而食，不為充悅、不為憍逸，乃至廣說。

進止往來正知而住，乃至廣說。

如是一切廣說應知如《聲聞地》。



復次，廣說道者，中嗢柁南曰：





念住正斷，神足根力，覺支道支，無量為後。





為欲勤修四念住故，發起上品猛利欲者，謂為斷除不正作意諸過失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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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精進者，謂為斷除縵緩策勤諸過失故。



言策勤者，謂為斷除惛沈、掉舉二隨煩惱諸過失故。



言勇悍者，不自輕蔑故。



言勇銳者，能抗外敵故。



不可制伏者，於少下劣，不生喜足故。



言正念者，不忘教授故。



言正知者，能不毀犯所毀犯故。



不放逸者，不捨善軛故。



住熱光者，能修懈怠對治法故。



言正解者，能修毀犯對治法故。



念成辦者，能修忘念對治法故。





調伏世間〔貪憂〕者，能修貪憂一切世法正對治故。





此中顯示，勤修念住諸苾芻等，應當修習四種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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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於諸正斷、諸神足中所有異名，廣說應知如《聲聞地》。





復次，於如來所安立正信等，廣說應知如《攝決擇分》中。





安住有勢力、有精進、有勇悍等，廣說應知如《菩薩地》。





復次，簡擇諸法、最極簡擇，周遍尋思、周遍觀察，廣說應知如《聲聞地》。





已得無漏真作意故，緣聖諦境，一切無漏作意相應，名為擇法。



言簡擇者，總取一切苦法種類，為苦聖諦故。





最極簡擇者，各別分別取諸苦故，謂生苦、老苦等。





極簡擇法者，依此處所簡擇契經等法故，所以者何？依止此故，先修所作。



又簡擇者，謂審定解了。



最極簡擇者，謂審定等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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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簡擇法者，謂審定近解了。



前是尋求道。



今是決定道。



復有差別：言解了者，於所知事，作意發悟。



等解了者，既發悟已，方便尋求。



近解了者，求已決定。



復次，黠了者，了知分別體故。



通達者，通達所知事故。



復有差別：黠了者，了知自相故。



通達者，了知共相故。





審察者，謂能定取盡其所有、如其所有。先後漸次倍、增、廣故。



聰叡者，先後漸次，於彼義中無忘失故。



覺者，謂堪能簡擇俱生之慧。



明者，謂習所得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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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行者，謂能受持、讀誦、問論、勝決擇等增上了別，即於彼義轉增明了，勤修習

慧。



毘缽舍那者，謂即於前所了別義，審觀察故。



涉入者，謂先尋思於所緣境，作意思惟，心涉入故。



納受者，謂即於彼能攝受故。



推尋者，謂取彼諸相故。



極推尋者，謂取彼隨好故。



復有差別：推尋者，謂尋求心。



極推尋者，謂伺察心。



最極推尋者，謂於得失推搆尋思，極挍計故。



聖教為依而起尋求，說名尋思。



現量為依，說名思惟。



比量為依，說名分別。



厭離者，增上意樂於遠離中起決定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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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離者，謂從他邊受遠離故。



隨離者，謂受已後，能隨守護彼尸羅故。



還離者，謂誤犯已，即能如法而悔除故。





從此已後，寂止、律儀、隨護尸羅。寂止者，由具忍辱、柔和事故。律儀者，由具

少欲、慈心等故。


密護根門者，自然不作故。



不作者，〔自〕、他不作故。



不行者，由正了知不現行故。



不犯者，不由失念而現行故。



橋梁者，由此為依渡惡法故。





船筏者，謂依對治誓能運彼癡狂失道，令渡相違障礙法故。



不喜樂者，謂於遠離，增上意樂極滿足故。



不違越者，謂於一切所學眾中，無毀犯故、不棄捨故。



不異違越者，謂於一分，無穿穴故、不棄捨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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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言念者，謂住其心故。





言等念者，謂等住其心故。如是廣說應隨九種心住差別，如《聲聞地》當知其相。


復次，嗢柁南曰：



智宣說善欲，



熾然獨遠塵。



如病等解釋，



我斷盡生等。



并天世眾生，



依等〔我執〕等。



智者，謂聞言說為先慧。



見者，謂見言說為先慧。



覺者，謂覺言說為先慧。



知者，謂知言說為先慧。



智者，謂知不現見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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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者，謂見現見現在前境。



明者，謂無明相違解。



覺者，謂實有義。



智覺者，謂不增益非實有智。



慧者，謂俱生生得慧。



明者，謂由加行習所成慧。





現觀者，謂於內現觀法已，於諸法中非不現見，非緣他智。



復次，宣說者，謂因他請問而為記別。





施設者，謂由語及欲，次第編列名、句、文身。



安立者，謂次第編列已，略為他說。



分別者，謂略說已，分別開示、解其義趣。



開示者，謂他展轉所生疑惑，皆能除遣。



顯發者，謂自通達甚深義句，為他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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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者，謂不因他發起請問，由哀愍故說法開示。



遍開示者，謂無間演說。



不作師拳〔者〕，無所隱覆。



復次，初善者，謂聽聞時，生歡喜故。





中善者，謂修行時，無有艱苦，遠離二邊，依中道行故。





後善者，謂極究竟離諸垢故，及一切究竟離欲為後邊故。



義妙者，謂能引發利益安樂故。



文巧者，謂善緝綴名身等故，及語具圓滿故。



純一者，謂不與一切外道共故。



圓滿者，謂無限量故，最尊勝故。



清淨者，謂自性解脫故。



鮮白者，謂相續解脫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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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行者，謂八聖支道，當知此道由純一等四種妙相之所顯說。



諦聽者，謂於如是相法，勸令審聽。




應善懇到者，謂勸令無倒、無間、殷重如理思惟。



復次，猛利欲者，謂我何當於彼處所，乃至廣說。



猛利愛者，謂於所修正加行中。



猛利樂者，謂於說者及與大師尊重處等。



猛利信者，謂於教法教授教誡。





復次，能熾然者，謂為證得速疾通慧，終不自暇推延後期發勤精進。





順瑜伽者，謂隨尊教若等若勝，而修加行終不減劣。



能永斷者，謂能修習煩惱對治。





能閑居者，謂依所有邊際臥具，遠離而居，修三摩地令現在前，依三摩地修習對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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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獨者，謂處遠離邊際臥具，無有第二而安住故。



言遠離者，謂諸染污、無記作意不現行故。




無縱逸者，謂於欲等尋思惡法防護心故，又於善中自安處故。



言熾然者，謂如前說。





言發遣者，謂除五蓋，內持心故，又由此故發遣其心，令趣無上安隱處故。





復次，遠塵、離垢者，塵謂已生未究竟智，能障現觀，有間、無間我慢現轉。



垢謂彼品及見斷品所有麤重。



令永無故名遠塵、離垢。



又復，塵者，所謂我慢及見所斷一切煩惱。



垢謂二品所有麤重。



於諸法中者，謂於自相、共相所住法中。



言法眼者，謂如實現證唯有法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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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見法者，謂於苦等如實見者。



言得法者，謂隨證得沙門果故。




言知法者，謂證得已，於其所得能自了知：我是預流，我已證得無退墮法故。







至誠法者，謂諦現觀增上力故獲得證淨，於佛、法、僧及自所得聖所愛戒，以正信

行如實至誠故。



越渡惑者，謂於自所證。



越渡疑者，謂於他所證。





非緣於他者，謂於此法內自所證，非但隨他聽聞等故。



非餘所引者，謂於大師所有聖教，不為一切外道異論所引奪故。



於諸法中得無所畏者，謂於自所證，若他詰問，無悚懼故。



言〔逆流、逆流〕者，謂已登聖道故。



言趣向者，謂記神通究竟往趣，無退還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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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有差別：當知建立世俗、勝義二種法故。


復次，如說如病，乃至廣說。云何顯示彼如病等？



非但說彼猶如重病，乃至廣說。









然修行者，先以如實無常等行，於彼事中，如實訶毀，作是思惟：此如病等甚可厭

逆。為欲與彼不和合故，是故，次說無常行等，如實顯示，觀察彼果。







言無常者，顯現生身及與剎那皆展轉故。剎那展轉者，由彼彼觸起、盡故，彼彼受

起、盡，此相續見，由非不現見，非緣他智故。





所言苦者，有二種苦：謂生等諸苦，及諸所有受，皆說為苦。



此二種苦，如其所應，由見生身展轉有故而得悟入，謂死無間，有生身生。





生已復有老等諸苦；是故說言：無常故苦。由見生身展轉有故悟入苦性。



云何諸所有受，皆說為苦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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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諸樂受，變壞故苦。



一切苦受，生、住故苦。


非苦樂受，體是無常滅壞法故，說之為苦。



此中樂受，由無常故，必有變壞。



一切苦受，由無常故生。



住相續皆起於苦。





非苦樂受，已滅壞者，由無常故，說之為苦。

已生起者，滅壞法故，亦說為苦。

此滅壞法，彼二所隨逐故，與二相應故，亦名為苦。



云何當觀樂受為苦？





謂由此受，貪所隨眠，由隨眠故取當來苦，於現法中能生壞苦，如是當觀樂受為苦。



云何當觀苦受如箭？



謂如毒箭乃至現前常惱壞故。





非苦樂受，體是無常滅壞法者，謂已滅者即是無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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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未滅者是滅壞法。若無常者，從此復生若樂、若苦。



滅壞法者，終不解脫苦樂二種。



所言空者，無常、無恒、無不變易真實法故。



言無我者，遠離我故、眾緣生故、不自在故。



復次，解釋者，謂能顯示彼自性故。



開示者，謂即顯示此應遍知、此應永斷等差別故。



顯了者，謂能顯示若不永斷、不遍知，等成過患故。



了者，謂了相作意。



解者，謂勝解作意。



知者，謂遠離等作意。



等解了者，謂了自相故。


近解了者，謂了共相故。



黠了者，謂了盡其所有故。



通達者，謂了如其所有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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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者，謂於八聖支道梵行所攝。



作證者，謂於彼果涅槃。



復次，我者，謂於五取蘊，我、我所見，現前行故。



言有情者，謂諸賢聖如實了知：唯有此法更無餘故，又復於彼有愛著故。



言意生者，謂此是意種類性故。



摩納縛迦者，謂依止於意，或高或下故。



言養育者，謂能增長後有業故。



〔士夫者〕，能作一切士夫用故。



補特伽羅者，謂能數數往取諸趣，無厭足故。



言命者者，謂壽和合，現存活故。



言生者者，謂具生等所有法故。





復次，當斷諸愛、止息諸結者，謂適於聖諦得現觀時，便能永斷三結，於一切處，

後有之愛不復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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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於後時，數數薰修生滅隨觀，復能無餘永斷慢等；是故說言：能正修習，永斷諸

慢，真現觀故。





彼愛隨眠一切永斷，由此因緣，當來諸苦、諸後有法，無復可得，又能究竟作苦邊

際。



復次，我生已盡者，謂第八有等。



梵行已立者，謂於聖道究竟修故，無復退失。



所作已辦者，謂一切結永無餘故，一切道果已證得故。



不受後有者，謂於七有亦永盡故。





又我生已盡者，有二種生：

一、生身生，此如前說；

二、煩惱生。



此微薄故，亦說為盡；此則記別初之二果。



梵行已立者，謂不還果，非梵行貪此永斷故。



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者，謂阿羅漢。



〔當知彼等是解說遍知之行相。〕（原漢譯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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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并天世間者，是總句。



此有二種：一并魔，二并梵。





并沙門婆羅門眾生者，謂諸沙門、若婆羅門，生在人中，希求魔、梵而修行者。



并諸天人眾生者，謂於天中，除魔及梵。



於其人中，除沙門、婆羅門。



如是總結，解脫〔者〕：三縛。



出離〔者〕：欲貪。





又毘奈耶、斷、超越者：

毘奈耶，由了相勝解作意。



斷，由遠離等作意。



超越，由方便究竟果作意。



言離繫者，離九結故。



言解脫者，解脫一切生、老等故。



離顛倒者，由見道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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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言多者，由修道故；由彼修道多修習故，說名為多。



言利益者，謂諸善行。



言安樂者，無損惱行。



言哀愍者，謂如有一由諸善行無損惱行，哀愍於他是所求事故。



能引義利故名之為義，可愛樂故，無有罪故。













為利益安樂者，謂於彼起所有善行、無損惱行。

所言人者，謂剎帝利等。

若有因佛出現世間，善說正法，僧善修行，能多利益、能多安樂。

或但自為利益安樂，悲愍世間。或但為他，利益安樂。或為二種。

是故說言：為其義利、利益、安樂。



此中，唯說天及人者，彼有勢力能了其義、修正行故。


復次，依者，謂五取蘊及與七種所攝受事，即是父母及妻子等。



所言取者，謂諸欲貪，亦名為取。



由不安立及安立故，說有四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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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依處者，謂四識住。



言執著者，謂諸煩惱能趣於依，即名為纏。





彼品麤重，說名隨眠。

如是名依、取、心依處、執著、隨眠。







於此有識身及外一切相中者，謂於我、我所、我慢、執著、隨眠，因緣境界相中。

復次，我、我所〔執〕者，謂薩迦耶見。



言我慢者，謂即此慢。



即彼諸纏，名為執著。



即彼麤重，名為隨眠。



執著多分，是諸外道。



隨眠通二。





復次，嗢柁南曰：



如來、無常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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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沙、怖、無為。



不有、不相續，



空、無常、無餘。




如來應正等覺等者，如經分別：「所言應者，應供養故」。





明行圓滿，所謂三明、遮行、行行皆悉圓滿；

又復，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，皆悉圓滿。



前是行行。





後是住行。

此中，清淨身語意業現行、正命，是行圓滿。



密護根門，是遮圓滿。



由此二種，顯示如來三種不護、無忘失法。



由不造過，世間靜慮遮自苦行。



言善逝者，謂於長夜，具一切種自利、利他二功德故。







 

89 





世間解者，謂於一切種有情世間及器世間皆善通達故；由善悟入有情世間，依前後

際，宿住、死生。



依一切時，八萬四千行差別故。







於器世間，謂東方等十方世界，無邊成壞善了知故。

又於世間諸法自性、因緣、愛味、過患、出離、能趣行等，皆善知故。





無上丈夫、調御士者，智無等故、〔於現法中〕無過上故。





於現法中是大丈夫，多分調御；無量丈夫，最第一故、極尊勝故。



天人師者，由彼天人解甚深義，勤修正行有力能故。





言佛陀者，謂畢竟斷一切煩惱并諸習氣，現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



薄伽梵者，坦然安坐妙菩提座，任運摧滅一切魔軍大勢力故。



此中，如來是初總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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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、正等覺，謂永解脫一切煩惱障及所知障故。




於其別中，略有二種，所謂共德及不共德。於共德中，且說解脫諸煩惱障及所知障。



自餘明行圓滿等句是不共德。





復次，於無常想素呾纜中，修謂若修、若習，乃至廣說。



修果，謂一切欲貪，乃至廣說。



修差別，謂譬喻差別故。



修方便，謂或住阿練若，乃至廣說。



此中，若修者，謂由了相作意故。



若習者，謂由勝解作意故。



多修習者，謂由餘作意故。



又，若修者，謂於所知事而發趣故。



若習者，謂無間殷重修加行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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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修習者，謂於長時熟修習故。



為處者，作所依故。



為事者，作所緣故。



隨順者，由作意思惟故。



串習者，得隨所欲無艱難故。



善攝受者，聽聞正法故。



善發起者，於內如理作意思惟故。



又，善攝受者，殷重作意故。



善發起者，無間作意故。



又，善攝受者，到究竟故。



善發起者，正加行故。



隨順欲貪，故說於掉。



隨順色貪，故說於慢。



順無色貪，故說無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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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除根本者，害隨眠故。



摧折枝條者，下地善法由彼斷滅不增長故。




以無常想所緣顯示無常想，自心作意觀無常故。



臺閣者，謂解脫俱行無常想



梁棟者，謂彼依因。



象跡者，謂於不淨等想為第一故，所緣廣大故。



流注者，謂解脫因俱行無常想，能趣涅槃故。



日出者，謂能對治無明闇故。



如輪王者，謂無學無常想。



如城王者，謂所餘想。





又或居阿練若，或居樹下，或居空室，或居迥露，由取樹下覆障等故，即攝一切臥

具遠離。





唯有色無常性者，謂唯有色都無有我，如是正修加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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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略有四種往趣道障，二種道等。謂由疑故不能發趣。





雖復發趣，由邪尋思而往餘處，由邪分尋思見行故。



雖無是事，然不堪任教授教誡。所言忿者，謂他諫諍時。





言苦惱者，謂出家者不得自在、禁約、艱難、麤弊行等。言不樂者、雜，瞋事故。



此之二種，猶如坑澗，又此二種能障行路。





雖無是事而由利養及恭敬故，於入山林能為障礙。言猛利者，處深稠林故，所以者

何？雖捨所攝受事，而不能捨此故。



復次，言有怖者，謂有盜賊及矯詐故。





言有畏者，謂涉稠林故，有諸惡獸及與非人諸恐畏故。



言有刺者，謂一切處多毒刺故。



言失道者，往餘處故。



言惡道者，不平正故。如是五種顯道過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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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趣惡趣者，顯示趣過失。





失道、惡道而行及親近不善士者，顯示能行補特伽羅所有過失，諸盜賊等名不善士。


復次，無動者，謂一切相皆遠離故。



無轉者，謂貪愛盡故，於諸境界無轉變故。



難見者，謂甚深故。



甘露者，謂生老病死皆永盡故。



安隱者，謂超過一切人與非人災橫怖畏故。



清涼者，謂一切苦皆寂滅故，極清涼故。



善事者，謂現法樂住所緣境故。



趣吉祥者，謂斷一切煩惱所緣境故。



無愁憂者，謂超過一切愛非愛故，又證得已無失壞故。



不死沒者，謂常住故、不退還故。



無熾然者，謂清淨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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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熱惱者，謂所欲匱乏永止息故。

 

（漢譯缺）



無動亂者，謂一切動亂皆滅盡故。



涅槃者，謂一切依皆寂滅故。







復次，我何當不有、我所何當不有者，謂約未來世，於我我所性所攝，內處外處所

攝，自內體性，及攝受事，希求不生故。



又復顯示希求依止不生故，及希求依彼受不生故。







我當不有、我所當不有者，謂約現在世說。此觀無常滅前觀於擇滅，又前但有希望

故，後於現在因觀無常性故。



復次，不相續者，謂死歿已後，餘識不生故。



言無取者，謂無所住識，無有趣入名色事故，自體永不生故。



無生長者，謂無有名色更增廣故。



言一切行皆寂止者，謂諸五蘊皆止息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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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次，所言空者，謂離一切煩惱等故。



無所得者，謂離一切所有相故。



言愛盡者，謂不希求未來事故。



言離欲者，謂無現在受用喜樂故。



所言滅者，謂餘煩惱斷故。



言涅槃者，謂無餘依故。



復次，言無常者，謂性破壞朽敗法故。



言有為者，謂依前際所尋思故。



言造作者，謂依後際所希望故。



言緣生者，謂依現世眾因緣力所生起故。



有盡法者，謂一分盡故。



有沒法者，謂全分滅故。



又有盡法者，謂全分滅故。



有沒法者，謂相續變壞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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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離欲法者，謂過患相應故。



有滅法者，謂一切有為法皆有出離故，



復次，無餘斷者，謂是總句。



永棄捨者，諸纏斷故。



永變吐者，隨眠斷故。



言永盡者，過去解脫故。



永離欲者，現在解脫故。



言永滅者，未來解脫故。



永寂靜者，由見道故。





永滅沒者，由修道故。當知此中，由二種道，斷煩惱事，顯無餘斷。







復次嗢柁南曰：



欲三種延請，



法僧惠施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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厭梵志無常，



聚沫等為後。





諸欲無常、虛、偽、不實者，謂於諸欲宣說顛倒，以是四種顛倒事故。

當知此中，虛故無我。



偽故不淨。



不實故苦，由於是處，樂非實故。



然彼諸欲，似常等現，說名妄法，顛倒事故。





云何諸欲名為妄法，為顯此義說幻事喻。雖非常等然似顯現，故同彼法。





誑惑愚夫者，謂無聞愚夫於彼諸欲不如實知故，於長夜恒被欺誑，深生染著為變壞

苦之所逼觸。


諸聰慧者，則不如是，如實知故。



又彼諸欲喻枯骨者，令無飽故。



喻段肉者，多所共故。



喻草炬者，是非法行、惡行因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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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一分炭者，增長欲愛，大熱惱故。



喻大毒蛇者，為諸聖賢所遠離故。



喻夢所得者，速散壞故。



喻所假借莊嚴具者，託眾緣故。



喻諸樹端爛熟果者，危亡地故。



又不淨者，是其總句。





言臭穢者，受用飲食變壞成故，屎尿不淨變壞所成故，名臭處。



諸肉血等變壞所成故，名生臭。



可厭逆者，受用婬欲變壞所成，可惡逆故。



復次，應招延者，約捨世財。



應奉請者，約盡貪愛。



欲求果報，是故招延。



欲求解脫，是故奉請。



應合掌者，即為二事而延請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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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和敬者，應設禮拜問訊等故，應可與彼戒見同故。





無上福田世應奉施者，於彼惠施果無量故



復次，善說者，文義巧妙故。



現見者，於現法中可證得故。



無熱者，離煩惱故。



無時者，出三世故。



難引者，老病死等不能引故。



難見者，天等趣中不可見故。



內自所證者，唯信他等不能證故。



諸有智者者，謂學、無學。





為舍、為洲、為救、為歸、為趣者，由後後句釋前前句，顯出離義。





又能了知四聖諦故，名為正見。

言生起者，於一切時容可生故。

已生起者，於過去世住無學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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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生起者，於現在世或已證得或修圓滿。



當生起者，或未證得或勤修習應修應習。



應多修習者，隨其所應如前當知。



應隨護者，遠離隨順退墮法故。



言應觸者，由身體故。



應作證者，或果或勝智，如說：「我已證道」故。





應時而說者，若了知彼願樂欲聞，及堪聞者，方可為說，坐卑座等，是名為時應。



當序說先時所作。





若了知彼是增上已，即便殷重，隨其所能、盡己所有而為說法。為欲開示彼彼差別

未曾有義，非直華詞樂說而已。


次第者，開示義故。



隨密者，設妨難故。



隨會者，顯釋彼故。



令歡喜者，化受教者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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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愛樂者，化處中者故。



令喜樂者，化誹謗者故。





讚勵者，求彼實德，以稱順心發自言音，揄揚讚美。



訶擯者，觀彼實過，以無恚心發自言音，開示訶責。





道理者，具四道理故，謂觀待道理、作用道理、法爾道理、證成道理。



有益者，於所為處不棄捨故。



無雜者，無雜亂故，有繫屬故。





有法者，能引義故，依於苦等，有無量種出離、遠離所生法故。



如眾會者，隨剎帝利等四種會眾所堪能故。



以慈心者，為欲令彼得樂義故。





利益心者，云何當令若有殷重聽聞正法、皆得悟解、獲大利益故。



哀愍心者，欲令彼修法隨法行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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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依者，不為利養恭敬名稱故，謂不依止衣服等事，亦不依止禮敬等事，唯欲令

他悟入正法。

又不於他有所輕蔑，乃至廣說。





不自高者，不為利養恭敬事故作如是言：唯我能知如是法律，非汝等輩，乃至廣說，

讚己功德，談彼過失。







於時時間，應聽法者至如是時，應自觀察：我今說法，多有所作。他說法時，應正

了知：勿我於中當為障礙。





即便殷重以謙下心，坐于卑座，具足威儀，隨其所能，聽聞正法。





起恭敬相。為欲啟悟先未解義而興請問，若不悟解，或復沈疑，終不譏誚。



於其勝者，恭敬隨順。



於等、於劣，恭敬法故亦不輕蔑。











 

104 





於說法師，深生尊重，如說法者，當獲無上大果修利故。



〔於說法師者〕





不輕法者，不作是言：此非綺飾文字章句，所有文句悉皆麤淺故。



不輕法師者，不作是言：彼於我所種姓卑劣等故。





不自輕者，不作是言，我於解法無有力能，於其所證無怯劣故。



奉教心者，無惱亂心，唯欲求解故。



心一趣者，為欲領解文句差別故。



屬耳聽者，為欲了知音韻差別故。



修治意者，為欲悟入甚深義故。





於一切心無不繫念者，為欲無間領解音韻文句義故，無不了知，無不通達，而空過

者。



復次，言正行者，謂是總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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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理行者，住果有學。



質直行者，住於向道。





和敬行者，是其無學，由彼唯於大師正法及學處等深恭敬故。



隨法行者，於因轉時。





法隨法行，由聞他音，內正如理而思惟故。



又應理行者，是其正道及果滅行。



質直行者，如其聖教而正修行，無諂無誑如實顯現。



和敬行者，與六堅法而共相應。



隨法行者，法隨法行。











諸阿羅漢諸漏永盡，乃至廣說。

最極究竟，乃至廣說。

亦名出離超出坑塹越度坑塹，乃至廣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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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斷五支，成就六支，乃至廣說。

獲得預流不顛墜法，決定趣向三菩提果，乃至廣說。

如是一切於自處所《攝事分》中，我當廣說。



又大師子者，是其總句。



腹所生者，簡去異生卑劣子故。



口所生者，從說法音而誕生故。



法所生者，如理作意、法隨法行之所生故。



法所化者，從法身路而得成立相似法故。



法等分者，受用無漏法之財寶相似法故。





如是諸句顯示增上生圓滿，及父相似法生圓滿。

謂初句於其增上生圓滿中，遮器過失。



第二句遮其精血不淨所生。





第三句遮其欲貪非正法生。如是三句顯示增上生圓滿。



第四句顯示自體相似之法。



第五句顯示受用相似之法。



如是二句顯示父相似法生圓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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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序者，是緣、集者、是因。


緣增上故，名彼種類。



因增上故，名彼所生。



雖因所生，藉緣勢力方得生起，為彼依故。



又於此中，後句釋前。



又善見者，是其總句。







言善知者，知法義故。



善思惟者，如其正理而思惟故。



善黠慧者，全分知故。





善通達者，如實知故。由後二句顯善見性。



由前二句，顯彼加行。



又言聖者，是無漏故及在聖者相續中故。



出離者，出離三界一切苦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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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達者，究竟出離無退轉故。



復次，諸法皆以世尊為本者，由佛世尊是其最初現等覺故。





世尊為〔導〕者，現等覺已，為諸天人等開示故。



世尊為依者，所說法中，隨所生起一切疑惑，皆能遣故。



又佛世尊能為眼者，謂能引發俱生慧故。



能為智者，謂能引發加行慧故。



能為義者，謂能引發思所成慧故。



能為法者，謂能引發聞所成慧故。



不顯了義能決了者，一切疑惑皆能斷故。



能為一切義所依者，謂能引發一切世間及出世間興盛事故。



復次，厭者，謂於見道。



言離欲者，謂於修道離欲究竟。



所言滅者，謂於無學一切依滅。



前之二種，於加行位，修習厭行及離欲 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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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之一種，在無學位，行於滅行。



又言厭者，由見諦故，於一切行皆悉厭逆。



言離欲者，由於修道永斷貪故。





言解脫者，由離貪故，一向安隱，於餘煩惱，心得解脫。



遍解脫者，煩惱斷故，於生等苦，普得解脫



復次，是為婆羅門者，究竟到彼岸故，蠲除諸惡故，是為其相。



無猶豫等者，於自所證，離疑惑故。



斷諸惡作者，於應作事無不作故，不應作事無有作故。



離諸貪愛者，無有利養恭敬愛故。



於有、非有著，無有隨眠者，隨眠永斷故。



當知此中，若現在世、若未來世名之為有。



其過去世名為非有。由此諸句，無倒觀察婆羅門相。





由前三句，顯示多聞及與正知觀察其相。

或謂不正修習善品故，復顯示第四一句觀 察其相。



 

110 





此中著者，謂八種著。

於非有中作愁憂著。

於現在世所攝有中，有五種著：

一作修治，二作救護，三作我所，四作高勝，五作下劣。



於未來世所攝有中，作行作動。



總於三處，作極厚重作極甘味。



作愁憂者，所愛變壞故。



作修治者，養育攝藏故。



作救護者，於逼惱處求作救護故。



作我所者，執為我所故。





作高勝者，計我為勝而起憍慢故，如世尊言世間眾生慢為高幢故。



作下劣者，計我為劣而起憍慢故。



言作行者，是其希望未來世愛。



言作動者，既希望已方便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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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極厚重者，是所愛樂非可食用，謂金銀等應可貿易。



作極甘味者，是可食用。





復有差別，謂此五句略顯得道、道果作證。是為婆羅門者，略顯得道。









無猶豫等，斷諸惡作，離諸貪愛，於有非有著，無有隨眠者，如是諸句略顯獲得道

果作證。

於記所解疑惑斷故。於所行中一切忘失法行斷故。於未來世苦因斷故。現在苦因麤

重斷故。


所言有者，謂此義中，當知於其三界所攝諸相作意。



言非有者，於無相界作意思惟。





所言著者，謂此義中，是貪、瞋、癡。如無相定諸有學者，猶有隨眠，非阿羅漢。







得有尋思、戲論、著、想四種雜染。前二是出家品；後二是在家品，由有著隨眠故，

彼得生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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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出家者，由追憶念曾所更境故，有尋思動亂現行故有戲論。

諸在家者，住現前境，有著。



有想，由有染著取諸相故。





復有二種雜染因緣，謂不如理作意，及順彼處法。由此因緣，彼得生起，是故說此

為彼因緣。



復次，所有無常皆是苦者，義何謂耶？







若有無常眾同分者，有生老等眾苦生起。

若依諸觸有諸受者，彼皆變壞，生已尋滅故，說諸受皆悉是苦。







若有生等苦法，及有壞等苦法，彼皆無我，自非我故，於是處所，亦無有我，由此

攝受空、無我行。



又解了者，聞所成慧，諸智論者如是說故。



等解了者，思所成慧。







 

113 





審解了者，修所成慧。

即於如是三慧行中所有諸忍，名為喜樂、若等喜樂、若遍喜樂。





又有無常隨觀、斷隨觀、離欲隨觀、滅隨觀者，如《聲聞地》已廣分別。





又無常力之所損害，乃至廣說。當知此中增一略文，顯無常等差別，障礙差別為後，

如其所應。



為欲獲得所未得者，最初得故。或先下劣。



有所證故。於上差別。



而作證者，謂於其斷而作證故。



言觀察者，此說於慧。



言審慮者，說三摩地。



如理觀察者，此說二法無顛倒轉。



雖實無有而顯現者，謂於此中實無樂故。



虛者，空無我故。



偽者，不淨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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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堅者，無常故。

此則顯示無四顛倒。





復次，色如聚沫者，速增減故，水界生故，思飲食味水所生故，不可揉捼故。



非如泥團可令轉變造作餘物，是故說言不可揉捼。



又實非聚似聚顯現，能發起一有情解故。





受喻浮泡者，三和合生，不久堅住相似法故。

言如地者，所謂諸根，彼生依故。



言如雲者，謂諸境界。



言如雨者，所謂諸識。



如雨擊者，所謂諸觸。



如浮泡者，所謂諸受速疾起謝、不堅住故。





想同陽焰者，燄動性故，無量種相變易生故，令於所緣發顛倒故，令其境界極顯了

故。由此分別男女等相成差別故。



云何行類芭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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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明眼人者，謂聖弟子。



言利刃者，謂妙慧刀。



言入林者，謂於五趣舉意攀緣。



種種自性眾苦差別，同樹法故。



為取端直芭蕉柱者，謂為作者、受者我見。



截其根者，謂斷我見。





〔摧折〕葉者，委細簡擇，唯有種種思等諸行差別法故。



彼於其中都無所獲者，謂彼經時無堅住故。





何況堅實者，何況有餘常恒實我、作者、受者而可得見。



云何識如幻事？





言幻士者，隨福、非福、不動行識。



住四衢道者，住四識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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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作四種幻化事者，謂象馬等〔現〕。







象身等雖現可見，而無真實象身等事。

如是應知隨福、非福、不動行識，住四識住，雖有作者及受者等我相可見，然無真

實我性可得。

又識於內隱其實性，外現異相，猶如幻像。



（復次），已說白品異門。










